高雄市五個山區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課通報表
	通報機關
	
	通報時間
	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

	通報內容
	一、淹水及河川暴漲情形：


	
	二、道路橋樑中斷情形：


	
	三、土石流警戒情形：

□黃色警戒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紅色警戒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
	四、其他經研判需回報之重大災情：


	區長停班停課與否之決定
	區長決定     月     日
□照常上班、照常上課　　　□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課

□照常上班、停止上課

□________區公所停止上班


備註：

1、 主動回報時機：颱風、豪雨、地震及其他災害發生時
1. 啟動時機：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。
2. 結束時機：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二級解除。
2、 通報原則：

1.於市府一級開設期間，原則上請五山區配合市府停班課情形後再予決定，倘若有不一致或特殊緊急危難情形，才需通報市府。至於市府解除一級開設後各區公所如需通報停班課，請依照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相關規定及時間通報。
2.如承辦人請假或補休，請做好業務交接，俾利回報機制順遂。
三、資料請機關首長核章後回傳本處考訓科：傳真機3319209
四、本表單請至本府人事處網頁-書表下載-差勤管理下載。
五、如遇無法傳真情形，請先以電話連絡並於七日內補送。
承辦人簽章　　　　　　   單位主管簽章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簽章
聯絡電話：
